
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

教育，全系统干部职工解放了思想，增长了才干，树立了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依法行政、文明办公、和

谐处事的自觉性。二是抓制度规范，促进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按照省厅关于目标责任考核“三个体系”建设的部署要求，我

们把建章立制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坚持从制度和道德规范上

加强对干部职工的管理约束。重新修订完善了15项机关管理

制度和7项工作人员守则，印发机关科室和县市区局遵照执

行，保证了机关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专门成立了督查小组，严

格检查考核，发现问题，限期整改，2名严重违反规定的后勤

工作人员被予以辞退。通过抓制度规范，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自

觉遵守各项纪律，办公、生活井然有序，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机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三是抓基础

改善，促进机关物质文明建设。加强机关办公现代化和硬件建

设，绿化美化了办公、生活区，积极帮助职工解决工作、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及时改善了职工就医、就餐环境。县市区局也

都根据各自的情况，对办公条件进行了改善，为提升国土资源

管理水平创造了物质基础。四是抓党风廉政建设，筑牢反腐防

线。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工作人员“五条禁令”和省厅

“十不准纪律”，在制定印发《加强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年初逐级签定一份廉政

建设责任书，做到一级管一级，层层有责任；对处级干部建一

份廉政档案，实行动态监管，自始至终管到底。按照教育、制

度、监督并重的原则，深入开展了“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主

题教育活动，全系统坚持每半年上一次党课，加强党性教育。

市局每年还组织党员干部到监狱听一次忏悔报告，参观省、市

举办的反腐败展览，接受警示教育。各县市区还定期请法院、

检察院作“预防职务犯罪，加强廉政建设”专题报告，面对面

地进行提醒教育。利用各种方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监督。通过坚持不懈

地抓党风廉政建设，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全系统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纪案件。五是抓行风建设，树立部门

良好形象。大力推行“阳光行政”，完善了政务公开制度，积

极开展“窗口对话交流”和“行风在线”活动，直接解答群众

咨询，面对面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受到社会好评。所有行政审

批事项全部集中到市行政审批中心统一受理，做到了“一站式

审批，一个窗口收费”。对建设用地报批、土地资产处置、采

矿权审批等重要事项，定期召开窗口办公会进行集体会审，行

政效能明显提高。去年市局共受理各类审核审批事项3774件，

办结3772件，办结率99.94%，按期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

达98%以上。通过行风建设，在市县乡三级形成了政令畅通、

严格执法、优质服务、勤政廉洁的良好作风，受到了各级党委、

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去年7月，市委、市政府

给予市局记集体二等功奖励。行政审批中心国土资源窗口连续

被评为“红旗窗口”。一年来仅市局荣获国家、省和市级荣誉

称号就达2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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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

们以全面贯彻

落实《矿产资源

法》为总揽，以提

高矿产资源保障

能力为目标，以整

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为主线，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狠抓落实，进

一步促进了我市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制度化、规范

化。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领导，为整顿和规范矿产资

源开发秩序提供强有力保障

一是坚持领导抓、抓领导。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市领导经

常深入矿山开采现场办公，调查了解情况；人大、政

协每年都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整规工作进行

视察；纪委通过社会行风评议活动实施监督。特别

是在2004年砂石资源综合整治中，市委书记、市长

亲自参与，专门部署，五大班子领导挂帅分片包干，

直接督促有关问题的落实。各区和乡镇的主要负责

人靠在第一线，亲自指挥整治工作。

二是坚持政府统一领导，国土资源部门牵头协

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配套联动、齐抓共管。国

务院28号文下发后，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市长

任组长，18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下

发了《通知》和《实施方案》，明确了领导小组及各

成员单位的职责。各区和乡镇都建立了国土资源联

合执法协调领导小组，由监察和国土资源部门牵

头，公检法等12个单位参加，形成了固定的经常性

联合执法机制。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强大舆论声势。我们



每年都举办培训班，对20个乡镇机关

干部、1070个行政村两委成员进行轮

训，重点讲解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及开

发中的热点问题。同时，采取送法下

乡、送法上门、上街宣传、开辟专栏、

制作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和28号文件精神，

为整顿和规范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

2 强化整治，严厉打击矿

产资源违法行为

一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砂石资源

综合整治活动。2004年，我市从国土

资源、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和有

关乡镇抽调了近千人，采取白天清

剿、晚上堵截的办法，查处194处违

法开采矿点，拆除长石碾161台，清

理路边砂堆167处，复耕被占压土地

400多亩，刑事拘留3人，治安拘留3

人，取保候审7人。

二是集中开展乱采滥挖小铁矿的

专项整治活动。由一名副市长挂帅，

组织国土资源、监察、公安、安监、煤

炭、供电等部门，对铁矿开发重点区

域进行专项整治。比如莱城区茶业口

镇船厂地区私挖滥选磁铁矿行为非常

严重，在专项整治中，我们查封了干

选设备6套、装载机1台、电机45台，

拆除房屋40余间，彻底根治了该区域

非法采选活动。

三是集中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去

年以来，特别是国务院28号文下发以

来，我们将全市国土资源系统执法人

员集中起来、统一调配，联合公安、监

察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执法行动。目

前，全市已开展30余次大规模集中执

法行动，查封装载机60多台，对涉及

的10个乡镇30多个村负责人进行了

通报批评，有力打击了违法者的嚣张

气焰，强化了基层政府保护国土资源

的责任。

四是认真抓好“三查”工作。我

们认真落实省整规办2、3和省厅114

号文件精神，采取拉网式检查的方法

抓好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管理审

批情况的清理排查，共清查59处勘查

项目、240处矿山企业、80处独立选

（洗）矿厂，并按照一矿一档要求整理

建档，摸清了我市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现状。

3 规范管理，促进矿产资

源科学开发和保护

首先，严格规划管理。我们编制

了全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结束了我市矿产资

源管理无规划可循的历史。针对砂石

资源开采规模小、布局散乱的问题，

各区专门编制了《砂石资源保护利用

专项规划》，将原有207个开采点压减

为114个，初步实现了砂石资源的定

时、定量、定点供应。

其次，抓好煤炭回采率专项检

查。我们采取“听、看、查、核、议”

的方法，对煤矿企业各种回采率重新

核算，对矿山反程序开采问题进行纠

正，对小矿开发管理进行规范。我市

14家煤矿企业回采率全部达到国家规

定要求，其中有4家采区回采率达到

90% 以上。

第三，不断提高矿产资源市场化

配置水平。2001年，莱城区敲响全省

采矿权招拍挂试点第一槌；2002年，

我市以高出起拍价6倍的价格成功出

让孟家洼铁矿10年的采矿权，敲响全

省黑色金属拍卖第一槌；2003年8月

1日开始，对新办采矿权全部推行招

拍挂方式有偿取得；2004年，在全省

率先对一宗古生物化石保护项目招投

标；2005年，对吊鼓山石料厂到期后

依法收回，公开挂牌出让300万方普

通建筑石料采矿权，走出了一条矿山

到期后重新招拍挂出让的新路子。截

至目前，我市采矿权已全部实行有偿

使用，共出让556宗，收取价款2344

万元，其中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

143宗，成交价1213万元。

4 综合治理，维护良好的

生态环境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统一规划，

多元化投入的方法对历史形成的已毁

山体和河堤进行修复治理。对通过治

理能够形成效益的区域，按照“谁治

理、谁维护、谁受益”的原则，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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